附件7
非联合体声明函
致：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（龙华烈士纪念馆、上海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）
本单位（单位名称）就参与（项目名称），郑重声明如下：
未组成联合体：我司非联合体投标，未与任何第三方以联合体、合作体等形式联合参与本次事项。
责任独立承担：若获得相关资格，将独立履行义务、承担全部责任，与其他主体无关。
声明真实有效：本声明内容属实，如有虚假，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供应商名称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